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长宁区房
屋协议置换实施办法》的通知

区政府各委、办、局，各街道办事处，新泾镇政府：

《长宁区房屋协议置换实施办法》已经 2023 年 6 月 26 日

区政府第 46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

按照执行。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

2023 年 7 月 24 日

(此件公开发布)

长宁区房屋协议置换实施办法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规范房屋协议置换行为，加强房屋协议置换廉政风险防

控，维护被置换双方合法权益，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

房屋协议置换工作的指导意见》规定，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

在本区经区人民政府同意的由街道(镇)及其他实施主体

开展的房屋协议置换项目，适用本实施办法。

第三条(管理部门)



区房管局是本区房屋协议置换指导监管部门，负责房屋协

议置换的业务指导、工作检查和工作人员管理等工作。

区发展改革委、区财政局、区规划资源局、区建设管理委、

区文化旅游局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分

工，互相配合，保障房屋协议置换工作的顺利进行。

房屋协议置换项目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应

当配合做好房屋协议置换的相关工作。

第四条(开展房屋协议置换的条件)

凡符合房屋征收条件的项目原则上不采取房屋协议置换

方式，应该按照相关征收政策法规依法实施房屋征收与补

偿。

下列项目在完成勘测定界，落实相关资金、房源后，经区

人民政府同意，可以开展房屋协议置换相关工作：

(一)有明确交地和开工时间节点，取得建设项目规划土地

意见书的重大工程项目;

(二)无法实施征收但因安全控制或环保要求必须协议搬

迁的房屋;

(三)确需先行开展房屋协议置换的其他项目。

第五条(项目申报和范围确定)

经区人民政府同意的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或其他主体

是房屋协议置换项目的申报主体。



申报主体应当拟定房屋协议置换范围，向区房管局申报房

屋协议置换项目。

区房管局会同区发展改革委、区财政局、区规划资源局、

区建设管理委、区文化旅游局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确定房屋

协议置换项目范围。

第六条(房屋调查)

申报主体应当对房屋协议置换项目范围内房屋的权属、区

位、用途、建筑面积等情况组织调查。调查结果应当在房屋

协议置换项目范围内向房屋所有人、公有房屋承租人公布。

申报主体会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房屋协议置换项

目范围内未经登记的建筑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对认定为

合法建筑和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应当给予置换;

对认定为违法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不予置

换。

第七条(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申报主体应当会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街道办事处、镇人

民政府，参照本市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有关规定，

进行房屋协议置换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第八条(方案编制)

申报主体应当编制房屋协议置换补偿方案，方案应包括房

屋协议置换项目的依据、目的、范围、补偿方式和标准、用

于产权调换房屋的基本情况和选购方法、评估机构选定方

法、签约期限、协议生效条件等。



第九条(方案征询及修改)

申报主体应当将房屋协议置换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在

房屋协议置换项目范围内予以公示，征求房屋所有人、公有

房屋承租人意见。征求意见期限不得少于 30 日。申报主体

应当将方案修改的情况及时公示。

申报主体应当将房屋协议置换补偿方案报区房管局备案。

第十条(区政府决定)

申报主体和区房管局应当向区人民政府报请审批房屋协

议置换项目，并提交下列文件：

(一)房屋协议置换项目的请示;

(二)房屋协议置换补偿方案;

(三)资金和房源方案;

(四)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

房屋协议置换项目经区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后实施。

第十一条(实施主体)

经区人民政府同意的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及其他主体

为本区房屋协议置换的实施主体。

房屋协议置换项目的具体工作由实施主体委托房屋征 收

事务所承担。

第十二条(房屋协议置换公告)

实施主体应当在房屋协议置换项目范围内张贴房屋协议

置换公告和房屋协议置换补偿方案。



第十三条(被置换主体的确定)

房屋协议置换补偿合同应当由实施主体与房屋所有人、公

有房屋承租人签订。

房屋所有人、公有房屋承租人以房屋协议置换公告之日合

法有效的不动产权证(房地产权证)、租用公房凭证、公有非

居住房屋租赁合同计户，按户进行补偿。

房屋所有人以不动产权证(房地产权证)所载明的所有人

为准，公有房屋承租人以租用公房凭证、公有非居住房屋租

赁合同所载明的承租人为准。

第十四条(评估机构的选定)

被置换房屋的价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

构评估确定。

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由实施主体通过组织房屋所有人、公

有房屋承租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投票决定。实施主体

应当将确定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予以公告。

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应当独立、客观、公正地开展房屋协

议置换评估工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预。

第十五条(房屋价值评估)

被置换房屋价值评估应当考虑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结

构、新旧程度、建筑面积以及占地面积、土地使用权等因素。

用于产权调换房屋价值应当由按照第十四条规定已选定的

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评估确定。被置换房屋和用于产权调换

房屋的价值评估时点为房屋协议置换公告之日。



房屋所有人、公有房屋承租人或者实施主体对评估结果有

异议的，参照本市房屋征收评估复核、鉴定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订立补偿合同)

实施主体应当实行房屋协议置换补偿合同电子签约，就补

偿方式、补偿金额和支付期限、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地点和

面积、权证移交和搬迁期限、协议生效条件等事项，签订房

屋协议置换补偿合同。

第十七条(补偿结果公开)

实施主体应当建立房屋协议置换项目档案，将补偿结果在

房屋协议置换项目范围内向房屋所有人、公有房屋承租人公

开。

实施主体应当接受纪检监察部门、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十八条(施行日期和有效期)

本实施办法自 2023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8 年

8 月 31 日。


